
政府就立法会西九小组委员会第ＩＩＩ期研究报告的回应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今日（六月二十日）就立法会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

小组委员会的第 III 期研究报告所作出的回应：     

 

  政府在制定西九发展方案和西九文化区时有紧密地谘询小组委员会。政府现

时推出的西九发展方案及条例草案及建议修订，在很多地方都已吸纳了小组委员

会的建议和意见。条例草案包括一系列的措施，提高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企业管

治要求和财务管理要求。有关措施如下： 

 

企业管治方面 

－－－－－－ 

 

＊ 管理局须每年向财政司司长提交周年报告，报告须指明该财政年度内管理局

的活动与管理局的职能及目标的关系，各委员会的工作及活动，帐目报表及核数

师报告，报告并会提交立法会省览。 

 

＊ 条例草案亦规定管理局每年将一份涵盖未来三年活动方案的事务计划，以及

一份载列来年活动及项目细节的业务计划，呈交民政事务局局长备案。 

 

审计方面 

－－－－ 

 

＊ 条例草案规定管理局须成立审计委员会。 

 

＊ 此外，审计署署长亦可对西九管理局在执行职能时，使用其资源是否合乎经

济原则及讲求效率及成效的情况，进行审核。 

 

＊ 为与上市公司的做法看齐，条例草案亦规定管理局的审计委员会其中最少一

名成员须具备适当专业资格，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 

 

提高公众问责方面 

－－－－－－－－ 

 

＊ 规定主席及行政总裁须应立法会要求出席立法会会议及回答问题。 

 

防止利益冲突方面 

－－－－－－－－ 



 

＊ 条例草案亦规定董事局成员或委员会委员须在首次获委任时和在获委任后

每年申报披露利害关系。他们如发现有先前并无披露的利害关系，或当先前已披

露的利害关系有所改变时，须披露利害关系。 

 

＊ 条例草案会把管理局，其委员会及其成立的法人团体等纳入《防止贿赂条例》

附表 1 内，使其成员受第 201 章有关条文规管。同时并把管理局纳入《申诉专员

条例》附表 1 内，令西九管理局受申诉专员监察。 

 

理财方面 

－－－－ 

 

＊ 条例草案规定西九管理局须以应有的谨慎和应尽的努力管理其财政资源，并

以审慎理财的方式投资于财政司司长指明的类别或种类。 

 

＊ 条例草案亦规定管理局须成立投资委员会，以监督西九管理局财政资源（包

括一笔过拨款）的管理和投资。投资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须具有与委员会工作相

关的专长和经验。 

 

订定薪酬方面 

－－－－－－ 

＊ 规定要求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成立「薪酬委员会」，就其雇员的雇用条款及条

件向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提出建议。  

完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星期五） 

 

 


